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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事项

及时开展空气质量预报预警会商和综合研判，指导督促市县实施有针对性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加强细颗粒物和臭氧监

测，在全省全面开展大气污染来源解析，准确掌握污染来源、机理和途径,为我省大气污染防治提供科学依据。修订空气重污

染应急预案，有效应对污染天气。

2017年底前全面淘汰所有剩余黄标车。

出台全省老旧车淘汰实施方案，分年度逐步淘汰老旧车。研究出台全省柴油车污染管控措施。

实施最严格的机动车迁入管理政策。

加强入岛车辆管控，研究出台控制岛外高污染排放机动车入岛措施。

实施机动车保有量控制，出台合理控制全省机动车保有量实施方案。

实施最严格的机动车排放标准，研究出台第六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实施方案。

出台船舶污染控制实施方案，严格管控在运船舶和渔船，限期淘汰不能达到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船舶，坚决清理取缔涉渔“三

无”船舶，禁止向船舶加注燃油质量不达标的油品。

限期改造完成全省港口岸基供电设施。

开展建筑扬尘污染防治专项行动，确保建筑工地严格落实“洒水、覆盖、硬化、冲洗、绿化、围挡”六个100%措施，防止建筑材

料和工程渣土飞扬、洒落、流溢，严禁抛扔或随意倾倒。推行道路机械化清扫等低尘作业方式。

严厉打击“黑渣土车”私拉乱倒和沿途遗撒现象，严查过境中重型货车、砂石运输车、混凝土运输车、建筑用料和废料运输车

等车辆的违规营运行为。

加强对燃煤发电、水泥、石化、制药、玻璃等行业企业环境保护设施运行的监管，全面实行排污许可证制度，严厉打击无证排

污。

加快淘汰燃煤小锅炉，确保2017年底完成所有燃煤小锅炉的淘汰任务。

全省原则上不再新上燃煤锅炉。

加强加油站、油库油气回收设备的监督检查。2018年9月底前全省年销售汽油量8000吨及以上的加油站需完成油气排放在

线监测系统建设。

加强建材市场监管，严厉打击销售达不到环保要求的油漆和涂料。开展建筑工地和室内装修喷涂粉刷等监督抽查工作，每

季度公布问题清单。

开展槟榔加工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全面禁止槟榔土法熏烤。延伸采购者环保责任，落实绿色采购措施。大力推广槟榔绿色

环保烘干技术，推动槟榔产业转型升级，维护农民利益。

全省范围内全面禁止秸秆、垃圾等露天焚烧，建立管理和问责机制，落实各市县、乡镇、村委会监管责任。

开展餐饮服务经营场所油烟治理，2017年底前全省各市县建成区餐饮经营场所油烟净化设施安装运行率达到100%。

加强对露天烧烤的规范管理。

加强春节等节假日期间烟花爆竹燃放管控，不得出现因燃放烟花爆竹造成的空气质量不达标问题。

进一步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环境违法问题，始终保持“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惩一起。结合环保督察整改行动，

按照“属地负责、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的原则，重点打击小散乱污企业和落后产能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对拒不整改或整改

后依然不合格的企业坚决依法处理。

责任单位

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省气象局

省公安厅、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

省商务厅、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

省公安厅、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省交通运输厅、

海口市政府

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

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省公安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海

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海南海事局、省海洋与渔业厅、省交通运输厅

省交通运输厅、海南海事局、省海洋与渔业厅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

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质监局

省质监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农业厅、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省财政厅

省农业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食品药品监管局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公安厅、省工商局、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省供销社

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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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政府
直属各部门：

为贯彻十九大精神，落实《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和省委七届二次、三次全
会要求，打赢蓝天保卫战，改善全省环境
空气质量，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经
省政府同意，现就做好我省冬春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空气质量预报预警工作

及时开展空气质量预报预警会商和
综合研判，指导督促市县政府实施有针
对性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加强细颗粒
物和臭氧监测，在全省全面开展大气污
染来源解析，准确掌握污染来源、机理和
途径，为我省大气污染防治提供科学依
据。修订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有效应
对污染天气。（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保
护厅、省气象局）

二、严格控制机动车船排气污染

2017年底前全面淘汰所有剩余黄
标车。出台全省老旧车淘汰实施方案，

分年度逐步淘汰老旧车。研究出台全省
柴油车污染管控措施。海口、三亚、儋州
市在2018年3月底前落实城市建成区
主干道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措施。实施
最严格的机动车迁入管理政策。加强入
岛车辆管控，研究出台控制岛外高污染
排放机动车入岛措施。实施机动车保有
量控制，出台合理控制全省机动车保有
量实施方案。实施最严格的机动车排放
标准，研究出台第六阶段机动车排放标
准实施方案。出台船舶污染控制实施方
案，严格管控在运船舶和渔船，限期淘汰
不能达到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船舶，坚决
清理取缔涉渔“三无”船舶，限期改造完
成全省港口岸基供电设施。（责任单位：
各市县政府、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督办单位：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省公安
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海洋与
渔业厅、海南海事局）

三、强化建筑扬尘污染防治

开展建筑扬尘污染防治专项行动，
确保建筑工地严格落实“洒水、覆盖、硬
化、冲洗、绿化、围挡”六个100%措施，防

止建筑材料和工程渣土飞扬、洒落、流
溢，严禁抛扔或随意倾倒。（责任单位：各
市县政府、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督
办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四、推进道路扬尘控制

推行道路机械化清扫等低尘作业方
式，到2017年底，海口、三亚、儋州市建
成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80%以上，
其他市县建成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60%以上，2018年底分别达到 90%和
80%以上。严厉打击“黑渣土车”私拉乱
倒和沿途遗撒现象，严查过境中重型货
车、砂石运输车、混凝土运输车、建筑用
料和废料运输车等车辆的违规营运行
为。（责任单位：各市县政府、洋浦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督办单位：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

五、加强重点行业企业污染控制

加强对燃煤发电、水泥、石化、制药、
玻璃等行业企业环境保护设施运行的监
管，全面实行排污许可证制度，严厉打击

无证排污。加快淘汰燃煤小锅炉，确保
2017年底完成所有燃煤小锅炉的淘汰
任务。全省原则上不再新上燃煤锅炉。
（责任单位：各市县政府、洋浦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督办单位：省生态环境保护
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质监局）

六、实施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控制

加强加油站、油库油气回收设备的
监督检查，2018年9月底前全省年销售
汽油量8000吨及以上的加油站需完成
油气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加强建材
市场监管，严厉打击销售达不到环保要
求的油漆和涂料。开展建筑工地和室内
装修喷涂粉刷等监督抽查工作，每季度
公布问题清单。（责任单位：各市县政府、
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督办单位：省
生态环境保护厅、省工商局、省质监局、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七、大力推进槟榔加工污染治理

开展槟榔加工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全
面禁止槟榔土法熏烤。延伸采购者环保

责任，落实绿色采购措施。大力推广槟榔
绿色环保烘干技术，推动槟榔产业转型升
级，维护农民利益。（责任单位：各市县政
府、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督办单位：
省农业厅、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省财政厅）

八、加强大气面源污染控制

全省范围内全面禁止秸秆、垃圾等
露天焚烧，建立管理和问责机制，落实各
市县、乡镇、村委会监管责任。开展餐饮
服务经营场所油烟治理，2017年底前全
省各市县建成区餐饮经营场所油烟净化
设施安装运行率达到100%。各市县政
府要加强对露天烧烤的规范管理。加强
春节等节假日期间烟花爆竹燃放管控，
不得出现因燃放烟花爆竹造成的空气质
量不达标问题。（责任单位：各市县政府、
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督办单位：省
农业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公安厅、
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省供销社）

九、加大环境执法力度

进一步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环境

违法问题，始终保持“零容忍”，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严惩一起。结合环保督察
整改行动，按照“属地负责、政府主导、部
门联动”的原则，重点打击小散乱污企业
和落后产能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对拒
不整改或整改后依然不合格的企业坚决
依法处理。（责任单位：各市县政府、洋浦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督办单位：省生态
环境保护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十、落实工作职责

各市县政府要落实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的主体责任，全面建立有奖举报机制，
按照“最严规划，最严措施、最严处罚、最
严问责”要求，全面落实冬春大气污染防
治措施。省直有关部门作为监管部门，
必须细化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落实工作
职责，加强督查指导。对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落实不力的责任部门和市县政府及
有关领导，省政府按照《海南省党政领导
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
（试行）》有关规定予以严肃问责。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11月9日

倡议书
保护生态环境，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绿水青山也是金山

银山。保护环境是政府义不容

辞的重任，也是企业必须自觉

履行的义务。为全面落实海南

省委、省政府坚决打击传统槟

榔熏烤土炉，推动海南槟榔产

业转型升级，走绿色可持续发

展道路的战略决策，我们倡议：

一、统一思想认识。近年

来，随着槟榔产业快速发展，海

南省槟榔初加工所造成的环境

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各级政府

和部门为整顿槟榔土法熏烤做

了大量工作，但土法熏烤点多

面广，造成的大气污染问题依

然严峻。海南初加工企业要统

一思想，贯彻落实海南省委、省

政府防治大气污染，全面取缔

传统槟榔熏烤土炉的要求，全

力支持槟榔熏烤设备升级改

造。

二、实施绿色采购。根据

生产者环保责任延伸原则，落

实好《企业绿色采购指南（试

行）》，湖南深加工企业不再收

购传统土法熏烤的槟榔产品，

优先采购环保熏烤设备加工

的、排放达标的并符合企业生

产要求的黑果。

三、应用绿色技术。配合

政府相关部门推广应用先进绿

色加工技术，研发使用先进可

靠的污染防治技术与设备，严

格执行污染排放标准，推动槟

榔产业走绿色发展道路。

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履

行企业环境保护责任，自觉采

购绿色槟榔产品，为谱写美丽

中国海南篇章作出应有贡献！

倡议人（排名不分先后）：

海南省槟榔协会

湖南省槟榔食品行业协会

湖南皇爷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胖哥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伍子醉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小龙王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宾之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强冬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重点工作任务部门责任分工明细表


